大同大學專任教師合聘協議書
合聘教師姓名：
主聘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從聘單位：
合聘期間：自  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     年   月    日止，共計  年。
經主、從聘單位與合聘教師同意，於合聘期間內合聘教師之權利、義務等有關事項如下：
	權利與義務項目
	主聘單位
	從聘單位
	備註

	員額佔缺
	    %
	    %
	百分比

	經費分配歸屬
	    %
	    %
	依員額比例

	經費計算歸屬
	    %
	    %
	依員額比例

	升等、評鑑審查
	由□主聘□從聘審查
	

	提供使用空間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指導研究生之分配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院、系所代表之推選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課程開授（包含在職班/寒暑假課程）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執行研究計畫歸屬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論文著作歸屬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學術政策之決定
（參與教學、研究、服務推廣之整合）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參與單位內相關會議表決權
	□有   □無
	□有   □無
	

	合聘教師簽章
	主聘單位主管簽章
	從聘單位主管簽章
	校長核定

	
	系、所：
	系、所：
	

	
	中心、院：
	中心、院：
	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